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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公务员立法必须正确区分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,顺应行政改革潮流确定公务员法的调
整范围和管理机构,公务员录用和晋升应进行任职资格考试,确定公务员惩戒的司法救济和公务员管理机
构违法的法律责任等立法理念和法律架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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